附件2

安徽医科大学教坛新秀评选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激发青年教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，引导、鼓励青年教师重视教学工作，参与教学研究，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，发挥教坛新秀的示范和引领作用，培养一批年轻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，提升青年教师的整体素质，提高我校师资队伍整体水平，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教坛新秀评选办法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第二条 教坛新秀评选与当年度省级质量工程教坛新秀评选同步开展，当年度省级未开展的，则不开展校级评选。已获省级及以上教坛新秀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第三条 教坛新秀评选严格坚持标准，宁缺毋滥。评选的条件，遵照当年度省级质量工程教坛新秀评选条件。具体评分标准见附件2-1。
第四条 申报人应爱国守法、敬业爱生、教书育人、严谨治学、为人师表，模范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,在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思政育人方面取得成效。近3年没有发生教学事故和受过其他处分。上一学年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。
第五条 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根据评选条件审查申报人材料，择优推荐。
第六条  质量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推荐人材料进行评审排序。评审结果将在相应范围内予以公示，对公示无异议者，学校将根据排序结果择优推荐省级及以上教坛新秀。
第七条 对未获省级立项的优秀推荐人，学校将遴选部分作校级教坛新秀立项，校级立项名额每次不超过5人。
第八条 学校教学竞赛获奖者可优先参与评选。
第九条 学校对获得教坛新秀的教师进行表彰，并按学校相关文件进行奖励。教坛新秀评奖结果记入教师考核档案，作为教师职称评审、职务晋级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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